
广东五华经济开发区新型储能基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首期）第一

阶段监理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广东五华经济开发区新型储能基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首期）第一阶段监

理已经华发改投审【2023】83 号文、华府常纪【2023】4 号文批准建设，建设单位为五华

县华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除争取上级资金外，不足部分由建

设单位统筹解决。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的监理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梅州市五华县河东镇河东工业园；

2.2 本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

第一阶段总建筑面积约为 217679 平方米，包括 15 栋标准厂房，以及室外配套设施（道

路建设面积 24080 平方米，停车位 288 个、充电桩 98 个）。建设 13 条园区内道路共

2459 米，给水管网 3760 米、消防管网 3510 米，污水管网 2208 米、雨水管网 1573 米，

电力管网 4800 米、电信管网 2800 米、燃气管网 1167 米等附属设施。

2.3 招标控制价：工程监理费 484.185 万元；

2.4 监理服务范围及内容：本工程的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竣工验收阶段、竣工结算

阶段及质量保修阶段的质量控制、职业健康安全及环境监督管理、投资控制、进度控

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组织协调、协助询价等相关工作。

2.5 监理服务期限：自监理合同签定之日起，至本工程保修期结束且将工程移交给相关管

理部门之日止，包括本工程的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竣工结算阶段、保修阶段等

全过程监理服务。

2.6 质量控制目标：达到合格标准。

2.7 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3. 投标人要求：

3.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有效工商营业执照。

3.2 具备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或以上）资

质、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丙级（或以上）资质、电力工程监理乙级（或以上）资质。

3.3 拟担任本工程总监理工程师（3人）必须具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专业为房屋建筑

工程、为市政公用工程、电力工程）注册执业证书，且在投标人本单位注册。



3.4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投标人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允许联合体投标，但只接受最多由 2 家单位组成的联合体，并签订联合体共同投

标协议书（见招标公告附件一）。联合体共同投标协议书应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

责任，按联合体任务分工进行评审。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加入其他联合体

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2 联合体的资质条件按联合体任务分工进行认定。

3.5 信誉要求：投标人（如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自 2022 年 10 月 01 日至本项

目投标登记截止时间止（以处罚或通报日期为准），企业和项目负责人在国家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广东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

台”、“梅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平台”上未有被限制参与投标的信息，提供承诺书。

3.6 投标人（如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在开标前须按照《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关于启用“梅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平台”的通知》并按该平台的办事指南要求在

梅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平台自行申办企业及人员信息登记手续并已在该平台公开

发布。

3.7 投标人（如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取消

省外建筑企业和人员进粤信息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建市〔2015〕52 号的要求，省

外企业已按要求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录入相关信息，并提供相关

证明文件；

3.8 投标人（如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应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未办理企业信息登记的投标登记申请将不予受理。

企业信息登记办理详见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服务指

南栏目；

3.9 投标人（如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

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

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投标；

4. 投标登记及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本项目采用网上投标登记。凡有意参加投标者，于2023年 月 日 时 分至2023年

月 日 时 分，登录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

站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详见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发布的最新版操作指引。



4.2 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站发布。招标文件一经

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发布，视为发售给投标

人，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由投标人自行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站或在本招标公告附件免费下载。

5. 评标办法

本招标项目采用的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6. 投标保证金的提交

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

7. 投标文件递交和开标

投标人通过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标

文件；

递交投标文件起始时间：2023 年 月 日 时 分；

投标截止时间：2023 年 月 日 时 分；

递交备用电子投标文件（U盘）时间：2023 年 月 日 时 分至 2023 年 月 日 时

分；

递交地点：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具体地点留意

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布本项目的日程安排）

开标开始时间：2023 年 月 日 时 分。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与开标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招标答疑中的相关信息。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开标时间因故推迟的，相关评标信息仍以原递交投标文件

截止时间的信息为准。

8. 投标保证金

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

9.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网址：http://www.gzggzy.cn）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广州

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本公告在各媒体发布的文本

如有不同之处，以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文

本为准。

http://www.gzzb.gd.cn）、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民营经济报上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本公告在各媒体发布的文本如有不同之处，以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文本为准。
http://www.gzzb.gd.cn）、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民营经济报上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本公告在各媒体发布的文本如有不同之处，以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文本为准。
http://www.gzzb.gd.cn）、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民营经济报上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本公告在各媒体发布的文本如有不同之处，以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文本为准。
http://www.gzzb.gd.cn）、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民营经济报上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本公告在各媒体发布的文本如有不同之处，以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文本为准。


10.联系方式

招标人（盖章）：五华县华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赖先生 联系电话：0753-8126166

办公地点：五华县水寨镇琴江公路建筑总部大厦 7楼 701

招标代理机构（盖章）：广东创元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梅州市梅江区梅江二路 32 号益民大厦五楼

联系人：余工 联系电话：0753-2288865

日期：2023 年 月 日

附件 1



联合体协议书

（所有成员单位名称）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 广东五华经济开发区新型储能基

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首期）第一阶段监理投标。现就联合体投标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1. （某成员单位名称）为牵头人。

2. 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招标项目投标文件编制和合同谈判活动，

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并负责

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

3. 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履行合同，并对外承担连带

责任。

4. 联合体牵头人代表联合体签署投标文件，联合体牵头人的所有承诺均认为代表了联合

体各成员。

5. 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 （牵头人名称）承担 工作； （成员名

称）承担 工作。

6. 投标工作和联合体在中标后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有关费用按各自承担的工作量分摊。

7. 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8. 本协议书一式 份，联合体成员和招标人各执一份。

牵头人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成员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202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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